飼養家禽、家畜隻數證明書
本人經營飼養家畜（牛    頭、豬     頭、羊    頭）、家禽（雞    隻、鴨    隻、鵝    隻），請鄉鎮市公所或貴村（里）長惠予證明。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名蓋章

地  址：

電  話：

	


右列申請人所列經營飼養家禽、家畜頭（隻）數，屬實無訛，特此證明。

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村（里）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名蓋章

鄉（鎮市）

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或（公所獸醫人員：）                 簽名蓋章

中          華            民           國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
鄉鎮市公所【辦公處印信】
或 村（里）【辦公處印信】

附註：一、本證明書由鄉鎮市公所獸醫人員或村里長親自簽名蓋章，並加蓋鄉鎮市公所或村里辦公處印信。

二、本證明書有效期限十日。

格式一
